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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簡報為下列文件的內容撮要：

• 《2025年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申請須知》
（《申請須知》）；

• 《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》；

• 《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格》。

詳情以該等《申請須知》和《申請表格》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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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

非遺資助計劃設有兩個項目：
• 「社區主導項目」
• 「伙伴合作項目」

申請方法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第 8 段
及《常見問題》A 部分）

3



「社區主導項目」

由本地團體或人士構思具意義的計劃，透過支持社區推
行及參與和非物質文化遺產(非遺)相關的活動或項目；

資助範圍涵蓋與香港非遺代表作名錄及香港非遺清單項
目有關的計劃；

鼓勵社區團體和人士參與非遺的保護和推廣，並主導
計劃的內容和執行形式，達至百花齊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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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伙伴合作項目」

非遺辦事處經諮詢非遺資助計劃委員會、非遺項目委
員會（與研究和出版有關的計劃）及非遺諮詢委員會
的意見後，而制訂具特定的主題和內容的計劃；

處方通過公開邀請合資格的本地機構和人士提交申
請，與非遺辦事處合作推行指定的項目；

針對「社區主導項目」未必涵蓋而需要加強的範疇而
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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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方法

截止申請時間︰2026年1月27日（星期二）中午12時正
(12:00:00) 。

「社區主導項目」的申請必須填寫《「2025年社區主導
項目」申請表格》。

「伙伴合作項目」的申請必須填寫《「2025年伙伴合作
項目」申請表格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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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提交申請方法

 投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（位於三棟屋博物館）
導覽室(2號)內淺棕色的「非遺資助計劃申請收集
箱」；或

 透過香港政府一站通系統於網上遞交申請文件
(https://eform.cefs.gov.hk/form/lcs118/tc/) 。

 請勿同時以上述兩種方式遞交同一個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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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方法（續）



「非遺資助計劃申請收集箱」

8

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
（位於三棟屋博物館）

導覽室(2號) 非遺資助計劃申請收集箱



在臨近截止申請日期和時間，接受網上申請的伺服器可
能因為需要處理大量申請而非常繁忙。申請者應盡早遞
交申請，以確保在限期前成功於網上完成申請程序。

於截止申請時間後，申請者就《申請表格》及計劃內容
作出的修改或增補將不會獲得考慮；除非處方要求申請
者就申請作出解釋或補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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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方法（續）



網上遞交申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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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登入香港政府一站通系統 (https://eform.cefs.gov.hk/form/lcs118/tc/) 

點擊「填寫新表格」以
開始填寫電子表格。



網上遞交申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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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填寫申請者資料

每次網上遞送申請
文件不應包括多於
一個申請項目。

每完成一頁後，在右
下方點擊「繼續」以
進入下一頁;亦可點
擊「返回」以回到上
一頁。



網上遞交申請文件

12

3. 上傳申請表格及證明文件（如適用）
• 請注意檔案大小、數量及格
式要求。

• 只限遞交已填妥的《申請表
格》和其簽署部分的檔案。

• 當中簽署的部分應先親筆簽
署，再以電腦掃瞄器掃瞄後
以PDF檔案格式提交。

• 請注意檔案大小、數量及格
式要求。

• 只限遞交與申請有關的其他
文件，如註冊文件、董事/幹
事履歷、計劃人員履歷和證
書等文件。



網上遞交申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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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檢查及確認申請資料/文件 在完成輸入申請者資料及上
載申請表格及證明文件後，
此頁面將自動顯示已填寫的
資料及擬遞送的申請文件。
請於遞交前仔細檢查資料和
文件，確保正確無誤。

除非申請者提供另一個電郵
地址，否則系統會在此欄自
動顯示列於「申請者資料」
的電郵地址。在成功遞交申
請後，確認通知書將發送至
此電郵地址。

必填



網上遞交申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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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檢查及確認申請資料/文件 (續上頁)

如申請者於成功遞交申請
後，需下載一份「已遞交表
格紀錄」檔案(PDF格式)作紀
錄，請按指示設定密碼，並
妥善保管所設定的密碼。

如確定已填寫的資料/所上載的文
件無誤，可按「遞交」鍵遞交申
請。

註: 此欄目不是必填項目



網上遞交申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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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確認通知書

申請者在按此鍵及輸入密碼後，
即可下載一份「已遞交表格紀
錄」檔案 (PDF格式 )。如有需
要，可自行列印紀錄。

如成功遞交申請，系統會出現此
頁面。

頁面上會顯示遞送申請的日期和
時間，以及「參考編號」，建議
在關閉此頁面前記下此「參考編
號」。



網上遞交申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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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確認通知書 (續上頁) 如申請者需要參閱「已遞交
表格紀錄」檔案(PDF格式)，
於輸入所設定的密碼後，會
出現此頁面供下載及列印。



網上遞交申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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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確認通知書 (續上頁)

申請者會收到系統以電郵發出的確認通知(範例如下)，當中包括遞交的日期及時間，
以及申請的「參考編號」，供申請者作日後查詢之用。因此，請確保所輸入的電郵
地址正確無誤。



網上遞交申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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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：申請者可以儲存未完成的電子表格，稍後再繼續填寫嗎？

1. 在填寫電子表格中
途，若需要儲存未完成
的表格於往後再繼續填
寫，可點擊「儲存」。

可以。步驟如下：



網上遞交申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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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請按系統指示
設定密碼來保護
未完成的表格，
並妥善保管該密
碼。

3. 儲存檔案的副
檔名為 .gfd。請
將該檔案妥善儲
存於正使用的電
子裝置內，以供
日後更新已儲存
檔案。

步驟如下（續上頁）：



網上遞交申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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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如下（續上頁）：

4. 如需要繼續填
寫未完成的電子
表格，申請者可
以在此頁面點擊
「填寫已儲存的
表格」。



網上遞交申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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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如下（續上頁）：

請留意，儲存一份未完成的表格，不等於已遞交申請。

5. 在「開啟已儲存的
表格」的視窗彈出
後，點擊「已儲存表
格檔案」，然後輸入
當時設定的密碼，即
可開啟並繼續填寫未
完成的電子表格。



不會處理或考慮以下情況的申請︰

 逾時遞交的申請；

 並非透過以下兩種方式遞交的申請：

1. 投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導覽室（2號）內
淺棕色的「非遺資助計劃申請收集箱」；

2. 透過網上香港政府一站通系統（網上遞交申請文
件的連結為：
https://eform.cefs.gov.hk/form/lcs118/tc/）；

 每項計劃申請資助的金額少於25萬港元；

申請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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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eform.cefs.gov.hk/form/lcs118/tc/


不會處理或考慮以下情況的申請（續上頁）︰

 未有使用2025年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（「非
遺資助計劃」）專用《申請表格》遞交申請：

• 未有使用《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

格》遞交「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；或

• 未有使用《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

格》遞交「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；

 在同一份《申請表格》填寫多於一個申請項目的
申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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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方法（續）



不會處理或考慮以下情況的申請︰

 以機構名義提交申請，但沒有提供項目/研究負責人
的個人姓名的申請；

 以個人名義提交申請，但項目/研究負責人並非申請
者本人的申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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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方法（續）



不會處理或考慮以下情況的申請︰

 現時正/已接受資助的獲資助者/單位於截止申請日
期當天逾期仍未完成已獲批/資助的「社區主導項
目」的計劃（包括完成計劃的所有核准活動、成品
和紀錄）及/或於截止申請日期當天逾期仍未完成其
報告（包括總結、檢討、核數師報告）以申請者名
義提交的新申請。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8.5(g)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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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方法（續）



不會處理或考慮以下情況的申請︰

 如申請者為本地認可專上教育機構，則受限申請單位
只包括於截止申請日期當天逾期仍未完成計劃及/或報
告的學系、其他轄下或附屬單位以及計劃的項目負責
人（無論是以相同還是不同的學系、其他轄下或附屬
單位的名義提交申請）；如上述於截止申請日期當天
逾期仍未完成計劃及/或報告的獲資助者為本地社團，
則受限申請者包括所涉社團及其簽署《資助協議》的
授權代表本人。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第8.5(g)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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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方法（續）



不會處理或考慮以下情況的申請︰

 康文署有權不考慮不符本《申請須知》、
《「 2025 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》及
《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格》所列要求
的申請，或資料不全的申請。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第8.8 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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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方法（續）



申請結果將不遲於 2026年7月以書面方式通知各申請者；

非遺辦事處保留延遲通知的權利；

成功的申請者必須在指定期限內回覆。處方會安排與接
受資助的成功申請者簽訂《資助協議》，以落實資助計
劃詳情及安排。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第9段）

公布結果及後續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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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

一般申請資格、數量及計劃期限

（適用於「社區主導項目」及

「伙伴合作項目」）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第 3 段及

《常見問題》C 和 E 部分）

29



申請者只限一位個人或一個機構，不接受聯合申請。

如個人申請者為大專院校全職人員，須附上所屬大專院校負
責人批准其以個人名義申請資助，並確定申請的計劃並不屬
院校本身撥款資助範圍的證明文件。

本身不具備獨立/法人地位的附屬單位/子機構必須以具備獨
立/法人地位的母機構名義遞交申請，而每一個母機構將被
視為一個獨立的申請者。

惟本地認可專上教育機構，包括教育局網頁內所列可頒授學
位的本地高等教育院校和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網頁內所列
的本地專上院校，以及職業訓練局轄下提供人才培訓的機構
的學系、其他轄下或附屬單位，均可獨立遞交申請，但須符
合《申請須知》各附件內所列的「申請資格」。

一般申請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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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不會接受或支持以下申請者提交的申請：

 於截止申請日期當天並未符合所需申請資格；

 有關方面已提出呈請，或訴訟程序已經展開，或法
庭已經頒布命令，或已通過決議要求申請者清盤或
宣布破產；或

 已喪失所需的申請資格。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第3.1(d)段）

一般申請資格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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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申請者可以同時申請「社區主導項目」及「伙伴合作項

目」，但須符合相關要求。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第3.5(c)段）

「社區主導項目」︰每位合資格的申請者只可遞交一個

申請，符合相關資格/要求的本地認可專上教育機構除外。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第3.5(a)段）

申請數量的規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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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「伙伴合作項目」︰申請者可遞交多於一個「伙伴合作項

目」申請，但不可就每個項目遞交多於一個申請，合乎相

關資格及要求的本地認可專上教育機構除外；惟同一個學

系、其他轄下或附屬單位只可就相同的「伙伴合作項目」

遞交一個申請，而同一位項目/研究負責人無論是以相同

還是不同學系、其他轄下或附屬單位的名義提交申請，也

只能就相同的「伙伴合作項目」遞交一個申請。如申請多

於一個「伙伴合作項目」，請為每個項目填寫各一份獨立

的《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格》。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第3.5(b)段）

申請數量的規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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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展開日期

「社區主導項目」︰

一般不可早於2026年8月及遲於2027年7月展開；

（時令性的計劃除外）

「伙伴合作項目」︰

一般不可早於2026年8月及遲於2027年3月展開；

 非遺辦事處會以書面方式與各成功申請者落實計劃期
限。

計劃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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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「社區主導項目」如下：

 三年：以研究/保存/記錄/出版為主的計劃；

 兩年（如成功獲得連續兩年資助）：由本地認可專上
教育機構提出具系統性、延續性及獨特文化內涵的傳
承培訓課程；

 一年：其他計劃，包括涉及節誕祭醮/傳統儀式及文
化節/嘉年華的計劃。

計劃期限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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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

評審準則

（適用於「社區主導項目」及
「伙伴合作項目」）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第 2、4 和 5 段，

以及《常見問題》B 和 F 部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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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項評審準則如下：

1. 計劃符合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的目的，以及具文化價
值，並能有效展現有關非遺項目的文化內涵；

2. 計劃的概念/構思具獨特性，活動執行形式適切可行；

3. 申請者具相關知識和技能，以及有良好的往績；進行和參與
計劃的本地人員包括有關非遺項目的本地非遺工作者或非遺
團體的成員，或本身具備相關的文化藝術水平或行政能力、
資歷、經驗或名聲；及

4. 計劃具社會效益，包括在本地學界/校園或不同社區/社群推
廣、保護和傳承非遺。

評審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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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第3項準則的考慮因素包括：

a. 申請者參與非遺辦事處合作項目、「非遺資助計
劃」，以及相關文化/文物撥款機構所支持計劃的往績
（如有）；及

b. 《申請須知》附件二及附件四第3.3段所列適用於個別
「伙伴合作項目」的考慮項目。

申請資助的計劃須同時符合四項評審準則，而四項評審
準則的比重均等。

評審準則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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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加強保護、研究、教育、推廣、傳承本地非遺項目；

推動社區參與保護本地非遺的工作；及

提升公眾對本地非遺的認識、瞭解及重視。

申請資助的計劃須最少符合以上其中一項目的。

每項「伙伴合作項目」各列有詳細目的。

資助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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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
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附件一及

《常見問題》C 和 D 部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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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個人申請者（必須為申請計劃的項目負責人）

 必須為持有效香港身份證的香港居民；

 必須於截止申請日期當天已年滿18歲；

 必須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條件：

 為香港非遺項目的本地非遺工作者；

 擁有與本地非遺項目相關技術和知識，或能
傳承相關儀式和傳統；

 具研究本地非遺的經驗；或

 具備向公眾及在社區/社群推廣本地非遺項目
的經驗。

申請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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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機構申請者

a. 本地認可慈善團體

根據《税務條例》第88條獲豁免繳税的團體；證明
文件包括︰

 由税務局根據《税務條例》（第112章）第88條
發出獲豁免繳税的文件副本；

 機構註冊文件副本或依據成立的條例副本；及

 機構主要負責人名單。

申請資格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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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機構申請者（續上頁）

b. 本地註冊並屬非牟利性質的公司

根據《公司條例》（第622章）或舊《公司條例》
（第32章）註冊；證明文件包括︰

 由公司註冊處發出的公司註冊證書副本；

 已於公司註冊處登記的組織章程細則/組織章程大
綱及章程細則副本 [內須含公司一旦解散，成員不
得攤分其利潤或資產的意思的條文或字眼；其宗
旨及權力亦不可包括向成員分派利潤。] ；及

 董事名單。

申請資格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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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機構申請者（續上頁）

c. 本地註冊並屬非牟利性質的社團

根據《社團條例》（第 151 章）註冊；證明文件包括︰

 由香港警務處發出的社團註冊或豁免註冊確認信/證
明書副本；

（下頁續）

申請資格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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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機構申請者（續上頁）

c. 本地註冊並屬非牟利性質的社團（續上頁）

 顯示社團目的或宗旨的規章/組織章程/會議記錄副本
[內須含團體一旦解散，成員不得攤分其利潤或資產
的意思的條文或字眼，或會將剩餘資產撥作慈善用
途或捐贈予其他慈善團體/非牟利團體/理念相同的組
織的意思的條文或字眼；其宗旨及權力亦不可包括
向成員分派利潤] ；及

 已於警察牌照課的社團事務處登記的幹事名單或正
向警察牌照課的社團事務處進行更新的新任幹事名
單。

申請資格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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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機構申請者

d. 本地認可專上教育機構

 指教育局網頁內所列可頒授學位的本地高等教育院
校；

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網頁內所列的本地專上院校；
及

 職業訓練局轄下提供人才培訓的機構。

申請資格（續）

46



申請限制

 申請者只限於一位個人或一個機構，不接受聯合申請；

 「社區主導項目」的申請者必須為計劃的主辦或合辦
單位，不可只擔任計劃的承辦或協辦單位；

 申請者不可以不同的申請者名義，將連續進行而性質
相近的活動或項目，分拆成多於一項計劃向康文署提
交申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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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除本地認可專上教育機構外，其他申請者只可遞交一個
「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。

 已獲批/資助「社區主導項目」的獲資助者，如於截止申
請日期當天逾期仍未完成已獲資助的計劃（包括完成所
有核准活動、成品和紀錄）及/或於截止申請日期當天逾
期仍未完成報告（包括總結、檢討、核數師報告），並
且未獲署方書面確認滿意接納，則其新提交的「社區主
導項目」申請，不會獲得處理或考慮。

(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第8.5(g)段，以及附件一第1.4段)

申請限制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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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限制（續）

 本地認可專上教育機構可遞交多於一個「社區主導項目」
申請，惟每個學系、其他轄下或附屬單位只可遞交一個
「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，而同一位項目負責人亦只可以
本地認可專上教育機構的名義遞交一個「社區主導項目」
申請，並且有關本地認可專上教育機構遞交的每個「社
區主導項目」申請的計劃性質/內容均必須不同。

(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附件一第1.8段)

49



申請限制（續）

 就現正接受「社區主導項目」資助的本地認可專上教育機構，
其提出新的「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的學系、其他轄下或附屬單
位，必須與任何於截止申請日期當天尚未展開或仍未完成的獲
批/資助「社區主導項目」（包括計劃及/或所需報告）的學系、
其他轄下或附屬單位不同；而且其提出新的「社區主導項目」
申請的項目負責人（無論是以相同還是不同的學系、其他轄下
或附屬單位的名義提交申請），亦必須與任何於截止申請日期
當天尚未展開或仍未完成的已獲批/資助「社區主導項目」（包
括計劃及/或所需報告）的項目負責人（或同等職位的人員）不

同。

(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附件一第1.9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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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限制（續）

 已獲批或獲資助「社區主導項目」而尚未展開或尚未到
期完成獲批/資助計劃的獲資助者，可以再次提交一項
新的「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。

 在任何情況下，若新提交的申請獲得支持，署方只會作
出有條件批款，要求有關申請者必須在指定期限內完成
上一項「社區主導項目」資助計劃及所需報告，並獲署
方書面確認滿意接納後，署方才會正式批出新計劃的撥
款及簽訂新計劃的《資助協議》。任何成功申請者均須
在簽訂《資助協議》後才可開展新計劃。

(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附件一第1.5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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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限制（續）

 所有節誕祭醮/傳統儀式活動的申請者，只可申請為期
不多於一年的「社區主導項目」計劃。

 申請者並應將同一資助年度進行的各項節誕祭醮/傳統
儀式活動一併以同一項計劃向康文署提交申請，而不應
分拆為不同計劃申請資助。

(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附件一第1.6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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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限制（續）

 如已獲批或獲資助的「社區主導項目」涉及培訓課程，
有關獲資助者須於截止申請日期當天已展開有關課程，
才可再次提交同類課程的申請；

 如已獲批或獲資助的計劃涉及兩年周年性節誕祭醮/傳統
儀式活動，有關獲資助者亦須於截止申請日期當天已完
成第一年的活動（包括第一年所有核准活動/成品和紀錄/
中期報告）方可再次遞交同類申請（無論所申請的活動
是否與已獲批或獲資助的活動屬相同的節誕祭醮/傳統儀
式活動還是屬其他節誕祭醮/傳統儀式的活動）；

(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附件一第1.7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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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限制（續）

 如已獲批或獲資助的計劃涉及一年周年性節誕祭醮/傳統
儀式活動，首次獲資助者須於截止申請日期當天已完成
該年的計劃（包括計劃的所有核准活動/成品和紀錄）和
所需報告（包括檢討報告和核數師報告），並獲署方書
面確認滿意接納後，方可再次遞交同類申請（無論所申
請的活動是否與已獲批或獲資助的活動屬相同的節誕祭
醮 /傳統儀式活動還是屬其他節誕祭醮 /傳統儀式的活
動）；

(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附件一第1.7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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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限制（續）

 署方有權不考慮不符《申請須知》附件一所列任何要求
的申請。

 除上述各項，列於《2025年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申
請須知》第3段的一般申請資格亦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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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限制（續）- 預告

 獲支持的申請者，原則上必須完成已獲批或獲資助的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的計劃及其所需報告，並獲署
方書面確認滿意接納後，方可日後再次提交新的「社區
主導項目」申請。

 由「2026年社區主導項目」開始，所有曾獲「社區主導
項目」支持的申請者或獲資助者，原則上均須同時已完
成已獲批或獲資助的「社區主導項目」的計劃及其所需
報告，並獲署方書面確認滿意接納後，方可再次提交新
的「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。

(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附件一第1.11及1.12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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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每個申請必須涉及香港非遺代表作名錄或香港非遺清單內的非
遺項目，非遺項目的數量不限；

 活動須由本地團體或人士進行；

 活動必須在香港進行；

 須因應活動性質/內容和參加者/受惠對象的需要而選擇在合適和
符合衛生健康、消防安全及其他相關條例的本地場地進行活動；

 涉及節誕祭醮/傳統儀式的計劃，請包括相關的教育或推廣活動
（如導賞等），以達致在社區推動非遺的效用；

 如計劃包含傳承培訓課程，請提供課程大綱及收生準則。

資助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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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不支持下列活動/計劃︰

 以提供慈善服務或款待活動、發放救濟金、籌
款、派發有票價的贈票/免費贈券的方式推廣非
遺的計劃；

 對個別人士、商業機構、政黨或團體作出過分
宣揚的計劃；

 推廣商業產品/項目的計劃；

 涉及由非本地團體或人士進行非遺活動的計劃；

 不在香港進行的活動。

資助範圍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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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有權不支持屬其他基金/資助計劃的資助範圍的計劃。

 有關粵劇/粵曲的申請，署方將集中考慮研究/保存/

記錄/出版計劃的申請。

 另外，就與武術相關的申請，署方亦優先考慮研究/

保存/記錄/出版計劃的申請。

資助範圍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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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類優先考慮的計劃：

 與香港非遺代表作名錄或香港非遺清單上急需保護的項
目有關的計劃；

 有香港非遺項目的本地非遺工作者或非遺團體參與的計
劃；

 能讓香港非遺項目的本地非遺工作者或非遺團體，以及
相關持份者參與或展示其作品和技藝，並可彰顯香港非
遺項目文化內涵的計劃；

 由香港非遺項目的本地非遺工作者或非遺團體推展或參
與的傳承計劃，尤其是以不同形式培育下一代或新的非
遺工作者的培訓計劃；

優先考慮的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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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為蒐集、記錄、保存、整理、出版、播放或經互聯網傳
遞本地非遺的資料（包括口述歷史、音像紀錄、紀錄片
及其他具保存價值的資料）而進行的研究項目。康文署
並鼓勵涉及出版的「社區主導項目」透過網上平台發布
成品，以加強計劃成效和擴闊計劃的受眾；

 推廣或延續本地非遺在社區或社群發展的計劃；

 開發本地非遺教育資源或在學校推展香港非遺教育的計
劃；

 讓本地年輕人可以參與或發展本地非遺的計劃；及

 其他能讓日趨式微的香港非遺項目注入生機的新計劃。

優先考慮的計劃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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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各項無主次先後之分。


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

若計劃涉及多項性
質的活動/項目，請
選擇當中年期最長
的一項活動/項目為
計劃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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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申請機構同時
屬本地認可慈善
團體，並為本地
註冊公司/社團，
建議選擇本地認
可慈善團體。

申請機構須符合本
地認可專上教育機
構的界定。
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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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論屬於以上
哪類機構性
質，均必須填
寫機構負責人
名單和職位。



個人申請者必
須符合有關要
求。

個人申請者必須
為項目負責人，
在計劃內負責最
重要的工作。

64
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



須簽署作實

65
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

機構申請者的項目負責人，
必須提供個人姓名(不可用機
構名稱代之)及資料，並且必
須為香港居民，否則申請不
獲處理或考慮。

個人申請者必
須為項目負責
人本人。

個人及機構申請者均必須填寫。



其他主要人員︰
 必須為香港居民；
 必須提供已確定的所有人選。
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

66

須簽署作實



計劃人員︰
 必須為香港居民；
 請填寫所有已落實的人選；
 如申請獲得資助，未獲事先批准人選的核准職位，必須進行公開招聘

程序/服務採購程序聘任；
 以義務性質參與的計劃人員，亦須事先獲得非遺辦事處批准。
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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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單位︰
 請填寫已落實參與計劃的合作單位；
 如申請獲得資助，而獲資助者擬使用資助款項聘任未獲事先批准的合

作單位，須透過既定的服務採購程序聘任；
 義務性質的合作單位亦須事先獲得批准。
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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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項目涉及多項活動，只需
列出項目名稱，以及簡介活
動的整體內容。
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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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得到有關團體/人士支持，
必須由有關團體負責人/人士
簽署作實。

70
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



可視乎需要選
擇填寫A至D項
中個別項目或
活動，毋須填
寫所有選項。
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

71

需視乎活動性
質而提供所需
資料。


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

72

必須提供活動地點及其他活動資料。


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

73

如申請「節誕祭醮/傳統儀式」的計劃，必須：
（1）闡述計劃涉及的節誕祭醮或傳統儀式的傳承狀況；及
（2）說明計劃預期達致的社會效益。


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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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提供展覽地點及其他展覽資料。



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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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必須填寫出版物/

影音成品的詳細
資料。

 如包括實體和電
子/網上出版物，
請分開兩個列表
填寫相關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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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2025年社區主導項目」申請表格



第五部分

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附件二至四及

《常見問題》C 部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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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

78

1. 非遺節誕祭醮活動日誌

2. 非遺創意品

3. 增補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」項目調查及研究



非遺節誕祭醮活動日誌

目的

是項計劃旨在設計、編製和定期更新專屬網站及其他
社交媒體的傳統活動日誌，以中英文和相片預告、介
紹以及記錄每月的本地主要節誕祭醮和傳統儀式的活
動，向市民和遊客推廣相關非遺項目，並作為當代社
會實踐、儀式和節慶活動的記錄。

此外，透過計劃安排一系列環繞本地節誕祭醮或傳統
儀式的深度遊及導賞活動，以及研發深度遊路線圖和
導賞指南，以有趣的活動形式和多元的主題內容，向
本地學生和公眾講解和介紹相關非遺項目的文化內涵
及歷史源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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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節誕祭醮活動日誌（續）

主要工作內容

計劃為期兩年

(a) 編製傳統活動日誌

每月以中英文（包括繁體中文及簡體中文）和相片有系
統地預告和介紹每月的本地主要節誕、醮會、盂蘭勝
會、點燈、祭祀等傳統儀式和節慶活動；

並於有關傳統活動完成後，以中英文和相片/錄像記錄
已進行的傳統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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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節誕祭醮活動日誌（續）

主要工作內容(續)

(a) 編製傳統活動日誌 (續上頁)

設置簡易的搜尋功能，透過網上平台解答市民和遊客對
有關活動的查詢；

在完成每年的傳統活動日誌後，進行相關的統計和簡單
分析，作為日後研究有關節誕祭醮活動和傳統儀式的發
展和演變的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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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節誕祭醮活動日誌（續）

主要工作內容(續)

(b) 舉辦深度遊及導賞活動

構思和設計共不少於12項環繞不同本地節誕祭醮和
傳統儀式的深度遊或導賞活動；

每年舉辦不少於40節有關活動，兩年共舉辦不少於
80節活動，每節活動不少於1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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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節誕祭醮活動日誌（續）

主要工作內容(續)

(b) 舉辦深度遊及導賞活動 (續上頁)

公開招募本地學生及公眾參與，安排本地導賞員、非遺
工作者或非遺團體代表，實地講解不同節誕祭醮或傳統
儀式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源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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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節誕祭醮活動日誌（續）

主要工作內容(續)

(b) 舉辦深度遊及導賞活動 (續上頁)

優化深度遊的路線及導賞的內容摘要，將有關資料上載
至活動日誌的網上平台向公眾推介，並提供自由行路線
圖和導賞指南，以及附上注意事項，讓有興趣的人士自
行安排探索活動，並提供網上資訊作教育用途，讓學生
延伸學習有關非遺項目的知識。

所有資助活動均須為免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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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節誕祭醮活動日誌（續）

申請資格

只接受以下機構申請：

本地認可專上教育機構；

本地認可慈善團體；

本地註冊並屬非牟利性質的公司；

本地註冊並屬非牟利性質的社團。

 不接受個人申請。

85



非遺節誕祭醮活動日誌（續）

申請資格(續上頁)

 申請者或計劃的研究人員在過去5年（由2021年1月
28日至2026年1月27日）曾進行歷史、文化、非遺
或相關範疇的調查和研究工作；及

 申請者或計劃的策劃/統籌人員在過去5年（由2021

年1月28日至2026年1月27日）曾策劃不同範疇的歷
史、藝術、文化或非遺的公眾、社區、教育或推廣
節目，當中並必須曾與不同範疇的文化、藝術或非
遺工作者合作推行多項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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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節誕祭醮活動日誌（續）

申請資格(續上頁)

如申請者能符合以下情況，可提高獲評審考慮的機會︰

 取得擁有相關香港非遺代表作名錄或香港非遺清單項
目的知識和技能，或能傳承相關技術、儀式或傳統的
本地團體/人士同意參與或支持計劃。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附件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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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創意品

目的

是項計劃旨在支持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（非
遺）代表作名錄及/或香港非遺清單內的非遺項
目為主題的創意品製作，透過新穎及創新的方
式推廣香港的非遺項目，同時展示有關非遺項
目的文化內涵或精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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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創意品（續）

主要工作內容

計劃為期一年

(a) 研發及設計

 創製的創意品涉及的香港非遺代表作名錄及/或香港非

遺清單項目數量不限，可創製一式多款或多個具同一

主題的創意品系列。製作數量亦不限，表達形式可包

括但不限於日用品、裝飾、精品、模型和玩具等，惟

需方便攜帶或使用。此外，可附上香港非遺或有關非

遺項目的簡單中英文說明或圖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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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創意品（續）

主要工作內容(續)

(b)製造原型及樣品

 在諮詢擁有相關非遺代表作名錄及/或清單項目的知識
和技能，或能傳承相關技術和傳統的人士或團體後，完
成創意品的初步設計，提交設計圖、電腦檔案及模板，
提供多個或多款設計供非遺辦事處揀選，並按非遺辦事
處的建議修訂獲選的創意品。

 經妥為處理各計劃參與人員（包括非遺工作者/非遺團
體、設計師等）涉及的知識產權和版權事宜（如適用）
後，提交每個及每款獲選的創意品製成的原型，並按非
遺辦事處的建議修改成樣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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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創意品（續）

主要工作內容(續)

(c)生產和推廣銷售

按與處方訂立的創意品款式和製作數量，以及品質
保證方案，聯絡處方同意的製造商自行安排製作或
生產創意品，並運用資助金以外的資源，例如其他
贊助、捐款或自行籌集的資金進行生產。

91



非遺創意品（續）

主要工作內容(續)

(c)生產和推廣銷售 (續上頁)

舉辦推廣活動及進行網上宣傳，向公眾分享創作成
品的構思和設計、介紹研發和製作過程，以及成品
彰顯的非遺文化內涵，並且讓參加者試用或試玩成
品（如適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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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創意品（續）

主要工作內容(續)

(c)生產和推廣銷售 (續上頁)

制訂能吸引普羅大眾購買的成品售價和銷售量，有
效的宣傳推廣方法、銷售渠道和市場策略，透過處
方同意的營銷商及其他渠道公開銷售成品，銷售收
入歸獲資助者及/或其授權人士（如設計師、非遺
工作者）所有。

將每個或每款創意品生產數量約一至兩成或處方指
定較低數量的成品，免費提供予非遺辦事處作教育
和推廣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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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創意品（續）

申請資格

申請者必須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條件：

本地認可專上教育機構；

本地認可慈善團體；

本地註冊並屬非牟利性質的公司；

本地註冊並屬非牟利性質的社團。

個人申請者（必須為計劃的項目負責人和設計師，持有效
香港身份證的香港居民，並已年滿18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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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創意品（續）

申請資格(續上頁)

申請者必須同時符合以下三項條件︰

 計劃的設計師必須為香港居民，並擁有設計、創作、製造或
生產文化、文創、藝術製成品的相關知識和技能，或具備設
計、創作、製造或生產文化、文創、藝術製成品的相關資歷
和經驗；

 申請者或計劃的統籌人員必須具備宣傳、推廣和營銷文化、
文創、藝術製成品的能力或經驗，並須隨申請提交已取得製
造商和營銷商初步同意合作的確認書；及

 計劃必須取得擁有相關香港非遺代表作名錄或香港非遺清單
項目的知識和技能，或能傳承相關技術和傳統的本地團體/人
士同意參與或支持計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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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遺創意品（續）

申請資格 (續上頁)

 申請者須提交計劃的設計師以往相關製成品的相片
或相關創作的設計草圖以供參考；如能提交具非遺
元素的設計或成品的圖像，將有助評審工作。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附件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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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補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」
項目調查及研究

97

目的

● 是項計劃旨在就未列入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」
的項目進行調查及研究。

主要工作內容

● 計劃一般須於展開日期起計一年半內完成；

● 非遺辦事處保留權利因應實際申請情況而調整批核作
調查研究項目的數量；



增補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」
項目調查及研究（續）

主要工作內容(續)

須就每個項目填寫調查表格，以及非遺辦事處要求的其
他分析表格等；

須就調查研究項目訪問相關人士，並提交訪問錄音檔及
訪問稿予非遺辦事處；

須就調查研究項目進行拍攝及記錄，並提交相片或錄像
資料予非遺辦事處。至於調查和研究過程徵集所得的檔
案資料，須登記於調查表格內，並提交有關檔案資料予
非遺辦事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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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補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」
項目調查及研究（續）
申請資格

●本地高等教育院校（指教育局網頁內所列可頒授學位的本地高等教育

院校，以及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網頁內所列的本地專上院校）；或

●個人（必須為計劃的研究負責人，持有效香港身份證的香港居民，並

已年滿18歲）。

●計劃的研究負責人必須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條件：

 擁有歷史、文化、非遺或相關範疇博士學位；或

 具備歷史、文化、非遺或相關範疇研究經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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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補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」
項目調查及研究（續）

申請資格(續上頁)

如申請者能符合以下情況，可提高獲評審考慮的機會︰

得到擁有《申請須知》附件四第4部分所列項目相關
知識和技能，或能傳承相關技術、儀式或傳統的本
地團體/人士同意，支持或參與相關調查和研究工
作。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附件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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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補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」
項目調查及研究（續）

101

未列入香港非遺清單的項目

（必須於同一項申請涵蓋以下全部4個項目，而不能分拆只
申請當中個別項目。）

1. 呂祖信俗

2. 沙江圍太平清醮

3. 尖沙咀官涌盂蘭勝會

4. 尖沙咀福德古廟盂蘭勝會



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格

每份申請表格
只可填寫一個
申請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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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格

若申請機構同時
屬本地認可慈善
團體，並為本地
註冊公司/社團，
建議選擇本地認
可慈善團體。

如以本地認可專
上教育機構提交
申請，須符合有
關界定。

103

不論屬於以
上哪類機構
性質，均必
須填寫機構
負責人名單
和職位。

只適用於「增
補『香港非物
質文化遺產清
單』項目調查
及研究」計劃。



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格

大專院校全職人
員如以個人名義
申請資助，必須
提供相關證明文
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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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個人名義申請的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只包括：「非遺創意品」及
「增補『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』項目調查及研究」計劃



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格

項目/研究負
責人及其他
主要人員須
簽署作實。

須提供學歷/
專業資格的相
關證明文件。

105

必須提供項目
/研究負責人
的 個 人 姓 名
（不可以機構
名稱代之）及
資料，否則申
請將不獲處理
或考慮。



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格

計劃人員︰
 必須為香港居民；
 請填寫已確定的所有人選；
 如申請獲得資助，未獲事先批准人選的核准職位，必須進

行公開招聘程序/服務採購程序聘任；
 義務性質的計劃人員亦須事先獲得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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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格

合作單位︰
 請填寫已落實的本地合作單位；
 如申請獲得資助，而獲資助者擬使用資助款項聘任未獲事先

批准的合作單位，必須進行公開招聘程序/服務採購程序聘任；
 義務性質的合作單位亦須事先獲得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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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格

請根據個別申
請 項 目 的 要
求，填寫相關
的資歷經驗，
以證明符合要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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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格

如得到有關團體/人士支持，
必須由有關團體負責人/人士
簽署作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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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格

請根據個別申請項目的要求，填寫相應的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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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格

請為每項活動獨立填寫一個列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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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格

可提供補充資
料支持申請的
計劃。

112

如申請「非遺創意
品」計劃，必須填
妥所需資料。



「2025年伙伴合作項目」申請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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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部分

資助金額的釐定

（適用於「社區主導項目」及
「伙伴合作項目」）

（詳情請參閱《申請須知》第 6 和 7 段，

以及《常見問題》G 部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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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金額的釐定

 每項計劃的申請金額不可少於25萬港元，惟康文署有
權批出較低的資助金額。

 考慮因素︰

 《申請須知》第7段「收支項目的規限」所列的要求
和規定；

 申請計劃的性質、規模及複雜程度；

 財政預算是否合理；

 「非遺資助計劃」整體財政狀況及預算；

各類本地非遺項目和不同性質的計劃的批核情況；

申請者的財政能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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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金額的釐定（續）

 考慮因素（續）：

某些支出項目是否已獲或會獲其他資助/贊助；及

申請計劃的每一部分是否值得支持。

 康文署或會支持計劃的某些部分或支出項目，非全數
批出申請者要求的資助金額。

 如計劃出現虧損，獲資助者須自行承擔所有虧損的款
項，康文署不會提供額外資助填補獲資助計劃出現的
虧損或超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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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支項目的規限

 計劃必須為非牟利性質

 任何因計劃而取得或產生的收入，須用作抵銷獲資助計劃的
核准開支。

 為了避免雙重資助/贊助，申請者須申報已獲得的金錢資助 /贊
助，以及現正申請而尚未批核的其他金錢上的支援。

 不予支持的開支項目：

 經常性開支（如辦公室租金、設備的維修保養費）；

 購置資產（如電腦/家具）的開支；

 獲資助者本身已擁有的場地/儀器/器材的租賃/水電/日常清潔
/維修/保養費用；

 物品存倉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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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支項目的規限(續)

 不予支持的開支項目(續上頁)：

 購置儀器或器材的開支；

 以義務工作人員性質或活動參加者名義收取酬金、
津貼或其他費用；

 利是、利息、慶功宴、禮物、紀念品或贈品；

 制服、膳食、飲品、樽裝水；

 離港及訪港活動的簽證/旅費/食宿費；

 用於酬酢及交際的交通及膳食餐飲費；及

 申請機構的成立/註冊，或申請者會籍申請/登記
有關的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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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支項目的規限(續)

 宣傳費用

 可因應計劃性質、內容、規模和受惠對象的需要而擬備
適切的宣傳方案以及中文和簡單的英文宣傳資訊；

 上限不多於資助總額的15%。

 行政費用

 行政/財務人員報酬(不包括核數費)及其他行政開支；

 上限不多於資助總額的15%。

 保險費

 須就教育/學校、社區及其他公眾活動及其參加者購買
適當的保險；

 上限不多於資助總額的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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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支項目的規限(續)

 雜項/應急費用

 宜預留充足費用來支持突發開支，以備不時之需；

 上限不多於資助總額的8%。

 核數費用 [定額資助]

 如獲資助總額為75萬港元或以下，核數費資助為港
幣$8,000 ；

 如獲資助總額多於75萬港元至500萬港元，核數費
資助為港幣$12,000；

 如獲資助總額多於500萬港元，核數費資助為港幣
$24,0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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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預算

 預算支出

[請按需要填寫支出項目]

 計劃人員報酬

 製作/活動/研究費用

包括與知識產權和版權相
關的費用

(如計劃涉及任何第三者材
料，獲資助者須事先取得
或獲得相關知識產權擁有
者的事先書面同意或特
許，而且須確保並無侵權
或不會出現第三方申索的
情況。獲資助者亦須自行
承擔有關費用及開支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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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預算

 預算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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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申請「非遺創意
品」計劃，毋須提
供不屬於資助範圍
的產品生產費用。



財政預算（續）
預算支出

[請按需要填寫支出項目]

宣傳費用

行政費用

保險費

雜項/應急費用

核數費用

請預留充足的雜項/
應急費用。

如計劃涉及學校、社
區或公眾活動，申請
者須為活動及其參加
者購買適當的保險，
並為此預留足夠的保
險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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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預算（續）

預算收入(如有)

[須填寫適用的收入]

入場費

學費

出版/銷售收入

銀行存款利息

直屬機構撥款

申請者自行承擔金額

其他資助 /贊助或收入

必須填寫
申請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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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開支總計減
(b)收入總計 =

(c)申請資助金額



申報其他資助/贊助/支援（如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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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

查詢電話︰2267 1971

查詢電郵︰ichfs@lcsd.gov.hk

（此電郵只限查詢，不接受申請文件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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